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學雜費等退費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系所班別
	
	學   號
	

	申 請 人
	           
	身分證字號
	

	聯絡電話
	
	行 動 電 話
	

	住   址
	

	□土地銀行 　　　  　　　 　 分行(不扣匯費)
□立帳郵局 　　  　    　　 　 郵局(扣匯費)

□其他銀行 　  　　銀行　   　 分行(扣匯費)

帳號需為學生本人所有，切勿使用父母、兄弟或朋友之帳號
	· 退費匯入左列郵局或其他銀行帳號，且同意匯費30元由退費款項中扣除。

	
	申請人簽名：

	帳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申請事由
	□休學     日期：_______

□退學     日期：_______
	□註冊前              □註冊後上課前
□上課後未逾學期1/3  □逾學期1/3未逾2/3

	
	□學雜費減免   □退選學分數：          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）

	應退款項
	預算內
	學  費
	雜  費
	學分費
	團體保險費
	個別指導費
	合  計

	
	
	
	
	
	
	
	

	
	預算外
	網路使用費
	鍵盤維護費
	住宿費
	其他     
	合  計
	總  計

	
	
	
	
	
	
	
	

	生輔組
	註冊組
	教務長

	（住宿費退費）
	
	


【註】：
1.各項退費請於規定之退費期限內辦理，逾期不再辦理退費。


2.申請退費需檢附繳費收據。


3.粗框部份為申請人填寫欄，其餘部份由承辦人填寫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單據黏貼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表:014


